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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選舉委員會第469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110年12月22日(星期三)上午11時00分 

地    點：本會三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高金印委員、陳來雄委員、鄭文山委員、吳進丁委員、陳麗珍委

員、沈世裕委員、丁朝章委員、黃水攀委員、陳懋進委員、陳春

對委員 

請假：主任委員邱黃肇崇 

列席人員：湯召集人瑞科、陳副總幹事明興、湯組長瑞欽、葉組長明祓 

請假：楊總幹事新發、黃組長春花、蔡組長文進、陳主任勇良、陳主任

寶珠、陳主任治中 

推選主席：陳懋進委員 

                                                    紀錄：謝旺羽 

甲、報告事項： 

一、本會第468次委員會會議紀錄已印發各委員，請公鑒。 

決  定：紀錄確認。 

二、第468次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 

 

號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一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投

（開）票所管理人員遴派案審

議案。 

照案通過。 

第

一

組 

遵照決議辦理，並製

發派令及工作證責

成公所轉交工作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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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投

開票所監察人員名冊審議案。 
照案通過。 

第

四

組 

遵照決議辦理。 

決  定：准予備查。 

三、各組室報告 

（一）第一組 

案由：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投開票所管理人員之異動，報請公鑒。 

說明： 

一、 本會第 468 次委員會議決議，投開票所管理人員於投票日前若有

異動，同意授權主任委員先行核定，再提本次委員會議報告異動

情形。 

二、 異動人數及異動情形報告如下： 

鄉鎮市別 異動人數 異動投票所 

屏東市 
主任管理員 2 人、管理員

15 人 

3、7、18、19、25、29、72、97、

104、105、111、116、121、122、

129 

東港鎮 管理員 9 人 
190、197、199、201、209、221、

224、227 

恆春鎮 
主任管理員 2 人、管理員

7 人 

229、234、238、240、249、252、

254、255、256 

萬丹鄉 管理員 10 人 
263、264、266、268、270、276、

283 

長治鄉 
主任管理員 1 人、管理員

1 人 
304、305 

里港鄉 管理員 2 人 363、364 

鹽埔鄉 管理員 1 人 386 

高樹鄉 管理員 1 人 394 

萬巒鄉 管理員 2 人 423、424 

內埔鄉 
主任管理員 1 人、管理員

7 人 

440、445、446、448、453、454、

463、467 

竹田鄉 管理員 1 人 481 

新埤鄉 管理員（含預備員）6 人 49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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枋寮鄉 管理員（含預備員）2 人 522 

新園鄉 管理員 1 人 530 

崁頂鄉 管理員 2 人 558、559 

佳冬鄉 管理員 2 人 597、601 

車城鄉 管理員 2 人 629、633 

三地門鄉 
主任管理員 2 人、管理員

10 人 

648、649、650、651、653、654、

655、657 

泰武鄉 管理員（含預備員）2 人 675 

獅子鄉 管理員 2 人 699、701 

牡丹鄉 管理員（含預備員）3 人 708 

決定：洽悉。 

（二）第一組 

案由：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屏東縣投開票概況，報請公鑒。 

說明：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屏東縣投開票概況如下： 

 

案號 
投票權 

人數 

投票數 

合計 同意票 不同意票 無效票數 投票率 

17 700,254 281,314 109,130 169,165 3,019 40.17 

18 700,254 281,290 112,053 166,133 3,104 40.17 

19 700,254 281,287 111,215 167,117 2,955 40.17 

20 700,254 281,290 111,353 166,851 3,086 40.17 

決定：洽悉。 

（三）第四組 

案由：「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投開票當日，除屏東市第 138 投開票

所發生撕毀公投票 1 件外，其餘各投開票所均無違法事故發生，

報請公鑒。 

說明：依規定查處後再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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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討論事項：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17 案至第 20 案屏東縣投票結果，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公民投票法第 24 條第 1 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及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之「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

票案工作進行程序表」，各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日

後 4 日內將公民投票結果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 

二、 檢附「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17 案至第 20 案屏東縣投票結果」一

份（如附件）。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 

決    議：照案通過。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11 時 15 分）。 


